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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

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了五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与经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并于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尹聃先生(董事长)、尹国平先生、阎晓辉先生、徐双喜先

生、邓支华先生。

2、独立董事：陈家春先生、卢世刚先生、周楷唐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程思远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董

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

一名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二)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

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审计委员会：周楷唐先生、陈家春先生、徐双喜先生，其中周楷唐先

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陈家春先生、尹国平先生、卢世刚先生，其中陈家春先

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卢世刚先生、周楷唐先生、尹聃先生，其中卢世

刚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战略委员会：尹国平先生、尹聃先生、陈家春先生，其中尹聃先生为

主任委员（召集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

均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尹聃先生担任；审计委

员会主任委员周楷唐先生为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以及各

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

二、关于聘任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尹国平先生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的议案》，尹国平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是公司创立和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领导者。他带领公司

紧抓发展机遇，推动公司持续发展壮大，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进一步保障公司持续、健康、稳健发展，公司特聘任尹国平先生为终身名誉董

事长。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一）人员基本情况

1、总经理：尹聃先生。

2、副总经理：邓支华先生、廖胜如先生、丁文波先生、贾雪枫先生。

3、总工程师：舒伟锋先生。

3、董事会秘书 ：肖拥华先生。

4、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曾科峰先生。

5、总监：丁文波先生（安全总监）、戴丽娜女士、丁志华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董事会秘书肖拥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熟悉履职相关



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及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

验，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具备履行相

应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有关人员安排的合理性以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措施说明

尹聃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尹国平先生为父子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之一廖利萍女士为母子关系，本次其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职务，是结合公司战略规划与日常经营管理作出的审慎合理安排，有助于统筹推

进经营决策落地，提升内部管理效率，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稳定连续、经营秩序平

稳运行，本次任职安排具备合理性与必要性。

在独立性保障层面，公司已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能够依法独立、勤勉尽责地履行监督与制衡职

能，确保本次任职安排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的规范性。同时，《公司章程》明确规

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证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

独立和业务独立, 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得以任何方式占用公司

资金；不得强令、指使或者要求公司及相关人员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四、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713-5109598

传真：0713-5072024

邮箱：301246@hbhypharm.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罗田县凤山镇经济开发区宏源路8号

五、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徐双喜先生于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离任后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程思远先生于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离任后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职务；肖拥华先生于本次换届选

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总监职务，离任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贾雪枫先生

于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总监职务，离任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舒伟锋先生于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总监职务，离任后担任公司总工



程师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双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6,346,600 股，程思远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520,000 股，肖拥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033,300 股，贾雪

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0股，舒伟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0股。上述人员将继续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任期届满于本次换届选举

完成后离任的情况。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工作及对

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月 20 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尹聃先生，198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业务总部项目经理，湖北省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直投业务组负责人，宏源药业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现任湖北中蓝宏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董事尹国平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实际控制人之一廖利萍女士为母子关

系，与公司副总经理廖胜如先生为表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其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2、邓支华先生，197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工程师。曾任罗田县化肥厂车间副主任，罗田县化工总厂技术部部长，湖北恒日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宏源有限副总经理；现任湖北中蓝宏源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支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54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80,000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廖胜如先生，197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宏源药业经营部部长、营销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胜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7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9%，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80,000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尹国平先生、廖利萍女士为舅甥关系，

与董事长、总经理尹聃先生为表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3条、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丁文波先生，197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宏源药业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生产部部长、分厂副厂长；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兼总监（安全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文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85,000股，其与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5、贾雪枫先生，198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工程师。曾任宏源药业六氟磷酸锂项目产品经理、副总工程师、总监；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贾雪枫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 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110,000股，其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第 3.2.4条所

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6、舒伟锋先生，198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工程师。曾任宏源药业新能源事业部项目经理、总监；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舒伟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100,000股，其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所规

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肖拥华先生，1977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宏源药业财务部部长、财务负责人、总监；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拥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3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60,000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8、曾科峰先生，198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经理，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经理；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

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科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9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60,000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9、戴丽娜女士，198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宏源药业企管部价格与核算科副科长、科长、综合管理部副部长、部长；现

任公司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丽娜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60,000股，其与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10、丁志华先生，197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工程师。曾任湖北恒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宏源药业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志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50,000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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